
第四章 !" # $ %&&%’—%(()
铸造用合脂粘结剂

%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铸造用合脂粘结剂的牌号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石蜡为原料制取合成脂肪酸过程中的蒸馏后残渣（副产品）并以适量

溶剂稀释配成的铸造砂芯用合脂粘结剂。

& 引用标准

!" &*+ 灯用煤油

!" &’, 石油产品酸值测定方法

!" %(&& 溶剂油

!" &’-, 铸造用原砂及混合料试验方法

." /+% ))’ 检定铸造粘结剂用标准砂

/" ,))0 熔模铸造涂料试验方法

+ 铸造用合脂粘结剂的分级及牌号表示方法

+1% 铸造用合脂粘结剂按粘度值分级，应符合表 % 规定。

表 %

等级代号 粘 度 值，2 +)3

,) !%* 4 ,)

-) 5 ,) 4 -)

%&) 5 -) 4 %&)

—,’&%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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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 铸造用合脂粘结剂按工艺试样抗拉强度值分级，应符合表 # 规定。

表 #

等级代号 工艺试样抗拉强度值，$%&

’( !’"(

’) !’")

!"! 牌号表示方法

铸造用合脂粘结剂的牌号表示方法如下：

例如：铸造用合脂粘结剂粘度值为 (*+、抗拉强度值为 ’"($%& 可表示为

,- . (* . ’(

( 技术要求

("’ 各种牌号的铸造用合脂粘结剂其性能应符合表 ’ 和表 # 的规定。

("# 铸造用合脂粘结剂的稀释溶剂一般可选用 /0 #1! 规定的煤油和 /0 ’2## 规定

的 #** 号溶剂油等，不得使用气味较大、沸点较高的溶剂稀释。

("! 铸造用合脂粘结剂的酸值应为 ’1 3 )*4567, 8 5。

("( 需方对铸造用合脂粘结剂有特殊要求时，可在订货协议中商定。

1 试验方法

1"’ 粘度测定

1"’"’ 仪器

粘度杯：按 90 (**) 中 #"’"’ 条的规定。

水银温度计：刻度 *"1:，范围 * 3 1*:。

秒表：分度 *"#+。
—1;#’—

第四章 /0 8 < ’##’;—’22* 铸造用合脂粘结剂

易
铸
网
 w
ww
.e
as
yf
ou
nd
ry
.c
om



烘箱：最高温度 !""#。

烧杯：!""$%。

水浴锅：& """$%。

’()(& 测定方法

测定之前，应先将粘度杯内壁用煤油擦净。把在烘箱里预热至 !" * )#的粘度杯放

在架子上，保持水平位置，然后在粘度杯下面放置一只 !""$% 干净烧杯。

用水浴锅将试样温度控制在 !" * "(’#，并将试样搅拌均匀，使气泡逸净。然后堵住

粘度杯漏嘴孔，将试样倒入粘度杯中，满至粘度杯上边缘，并用一根平直的小棍将表面多

余的试样刮去。打开漏嘴孔，并同时开动秒表，当流出试样出现断流时，即刻停止秒表，所

读的秒数即为粘度值。

每个试样应测定三次，取其算术平均值。如其中有一个数值与平均值相差 )"+，试

验须重新进行。

’(& 工艺试样抗拉强度测定

’(&() 试样制备

混合料的配方：符合 ,-. !) ""/ 规定的标准砂 & """ 0，合脂粘结剂 /"0。

混合料配制：标准砂在混碾中加入合脂粘结剂后混 1$23，然后出料。

制样及烘干：打制“1”字形标准试样 ’ 个，放入预先升温 &&"#的烘箱里，待温度回升

到 &)"#时，开始计时。继续保温 /"$23。保温过程中，温度波动范围允许 * ’#，试样从

电烘箱取出，在空气中自然缓慢冷却至室温后进行测定。

’(&(& 测定方法

工艺试样抗拉强度值的测定按 4- &/15 的规定执行。

’(! 酸值的测定按 4- &/5 的规定执行。

’(5 如果有特殊要求测定的指标，供需双方可协商进行测定。

/ 检验规则

/() 批量的划分

每次生产的或同一次稀释的作为一个批号，但重量不超过 ’"6，不少于 !6。
—//&)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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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 取样方法

如果从铁桶取样时，采桶数不少于总桶数的 $%。批量少时最少不得少于 # 桶。

取样时，从容器上、中、下三处不同部位取出，三个样品混合一起后以供检验。如果从

铁桶中取样，桶中铸造用合脂粘结剂预先经过充分搅匀，也可以一次取样。供方取样时，

除从桶中取样外，也可直接从搅拌罐中放出取样，但要保证样品均匀。

!"& 供方检验

铸造用合脂粘结剂出厂前须由供方检验。所供应的铸造用合脂粘结剂应符合技术要

求的规定，并附有质量合格证明书。

!"’ 需方检验

需方可按照技术要求的规定对铸造用合脂粘结剂进行抽检，如有不符可与供方共同

复检。

!"$ 复检

如果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合格，应重新加倍取样，进行复验，复验结果与规定指

标仍不相符时，此批产品认为不合格。

!"! 仲裁检验

供需双方在质量方面发生争议时，可委托双方选定的第三方进行仲裁。

(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(") 各种牌号的铸造用合脂粘结剂可以用带盖的容器或铁路槽车装运，装运前应将

容器清洗干净。

("# 供方在发货前应该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。质量合格证明书应包括：主要技

术指标、检验员核签等。包装容器上应标记：产品名称、牌号、生产日期、批号及净重、工厂

名称等。

("& 铸造用合脂粘结剂存放时间一般不宜超过半年。在存放期间，容器必须盖好，

避免其他杂质或水分混入。

("’ 铸造用合脂粘结剂存放温度不应超过 ’*+，严禁靠近火源。

—(!#)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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